
证券代码：002414 证券简称：高德红外 公告编号：2024-033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9月12

日以电话、传真、邮件方式送达，会议于 2024年 9月 18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7
人，实到董事7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并达到了《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
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表决权数。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了《关于全资孙公司变更为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9月19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全资孙公司变更为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4）。
三、备查文件1、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414 证券简称：高德红外 公告编号：2024-034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孙公司变更为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9月1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孙公司变更为全资子公司的议案》，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1、为更好地推进公司战略发展和资源整合，实现公司业绩快速提升的目标，公司全资子公司武

汉高德智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感科技”）将其持有的杭州高德智感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杭州智感数科”）100%股权以经审计的2024年7月31日账面净资产为依据作价8,789,059.21元
转让给公司。杭州智感数科由公司全资孙公司变更为全资子公司，并同步变更公司名称和法定代表
人，杭州智感数科拟更名为杭州高德数科技术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核准名称为准），法定代表
人拟由公司总经理张燕兼任，该公司将承担高德红外大力进军和发展数字化智慧系统业务的战略任
务。

本次股权划转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公司的股权划转，不涉及合并报表范围变化。
本次股权划转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权划转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即可实施，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武汉高德智感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MA4KPRPU7K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三路29号
法定代表人：黄晟
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年11月28日
经营范围：仪器仪表（含计量器具）、电子产品、光学及光电系统、半导体器件及集成电路、二类医

疗器械、自动控制设备研发、生产、技术服务、销售；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开发及销售；安全技术防范工
程；货物的进出口、技术的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涉及许
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股权结构：智感科技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智感科技100%的股权。
三、股权转让的基本情况1、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杭州高德智感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10MACM1T6F4X（1/1）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文一西路1818-2号1幢401室
法定代表人：黄晟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3年6月1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数字视频

监控系统制造；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安防设备制造；安防设备销售；通信设备制造；通讯设备销
售；网络设备制造；终端测试设备制造；终端计量设备制造；云计算设备制造；显示器件制造；显示器
件销售；电子专用设备制造；电子产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
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销售；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计算
机及办公设备维修；物联网设备制造；物联网设备销售；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
机器人销售；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制造；电气信号设备装置制造；电气信号设备装置销售；输配电及控
制设备制造；充电桩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大数据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软件开发；人工
智能应用软件开发；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物联网
应用服务；网络技术服务；5G通信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
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安全系统监控服务；停车场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
勘察、设计、监理除外）；办公设备租赁服务；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
产品销售；建设工程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股权结构：杭州智感数科为公司全资孙公司，智感科技持有其100%的股权。2、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15,390,620.13
14,945,831.40
444,788.73

2023年度（经审计）

0
-9,614,348.98

2024年7月31日（经审计）

26,858,684.27
18,069,625.06
8,789,059.21

2024年1-7月（经审计）

2,831.86
-42,055,418.88

2023年和2024年1-7月杭州智感数科的财务数据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并分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XYZH/2024BJAG1B0222)、《审计报告》(XYZH/2024WHAA2B0254)。3、交易标的的资产情况

交易标的股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
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以及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是针对公司内部管理架构的调整，有利于优化公司结构，更好的推进公司战略发

展和资源整合。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杭州智感数科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仍纳入公司的合并报
表范围。本次股权转让是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之间的内部股权转让，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业绩构成影响。

五、授权事项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与本次股权转让、变更公司名称及法定代表人事项的协议签

署、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等相关事项。
六、备查文件1、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2、杭州智感数科截至2024年7月31日《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88097 证券简称：博众精工 公告编号：2024-059
博众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苏州市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湖心西路666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3
63

330,452,160
330,452,160
73.9849
73.984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吕绍林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及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30,432,783
比例（%）

99.9941

反对

票数

16,467
比例（%）

0.0049

弃权

票数

2,910
比例（%）

0.0010
2、议案名称：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30,294,428
比例（%）

99.9522

反对

票数

115,645
比例（%）

0.0349

弃权

票数

42,087
比例（%）

0.0129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
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
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同意

票数

284,400,000
43,200,000
2,832,783
244,603
2,588,180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9.3206
92.6596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0

16,467
16,467

0

比例（%）

0.0000
0.0000
0.5773
6.2379
0.0000

弃权

票数

0

2,910
2,910
0

比例（%）

0.0000
0.0000
0.1021
1.1025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年半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关于购买董监高责
任险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6,032,783

45,894,428

比例（%）

99.9579

99.6574

反对

票数

16,467

115,645

比例（%）

0.0357

0.2511

弃权

票数

2,910

42,087

比例（%）

0.0064

0.091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均获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议案2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澄明则正律师事务所
律师：范永超、宋红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现场出席会议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博众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9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信息披露3333 2024年9月19日 星期四
制作：闫 亮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002841 证券简称：视源股份 公告编号：2024-054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亲属短线交易及致歉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获悉公司监事张丽香女士的配偶江云

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存在短线交易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以下简称“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0号——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时间

2024-6-26
2024-6-27
2024-7-18
2024-7-25
2024-7-25
2024-7-31
2024-8-2

合计

获利金额

买入（股）

5,000
5,000

3,000
5,000

18,000
19,281

卖出（股）

5,000

3,000
3,000
11,000

买入金额（元）

140,850
142,400

83,730
139,350

506，330

卖出金额（元）

148,700

89,221
88,950
326,871

注：上述计算方式采用最高卖价减最低买价法计算。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江云先生持有公司股票的数量为3,147,000股。
二、公司采取的措施

公司知悉此事后高度重视，并及时核查相关情况，张丽香女士和江云先生亦积极配合、主动纠
正。本次事项的处理情况如下：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上市公司、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
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的公司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其持有的
该公司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
入，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前款所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自然人股东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包括其配偶、父母、子女持有的及利用
他人账户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根据上述规定，江云先生在本次短线交易中
所获收益应归公司所有。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江云先生已将本次短线交易所获收益19,281元上交公司。2、经张丽香女士确认，其未向江云先生透露有关公司未公开的重大内幕信息及公司经营情况
或提供投资建议，江云先生系根据自主判断做出的交易行为，不存在因获悉内幕信息而交易公司股
票谋求利益的情形。经张丽香女士确认，公司已明确告知其关于禁止短线交易的相关规定，并已深
刻认识到本次事项的严重性，对于未能及时尽到提醒、督促义务深表自责。

张丽香女士与江云先生对本次交易造成的不良影响，委托公司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
并承诺将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四十四条关于禁止短线交易的规定，自最后一笔买入
公司股票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卖出公司股票，自最后一笔卖出公司股票之日起六个月内不买入公司股
票，深入学习和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自觉维护证券市场秩序并执行到位，杜绝此类情况的
发生。3、公司将进一步加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对《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
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学习，积极沟通并进一步督导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强化对其亲属行为规范的监督，严格规范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9日

证券代码：603233 证券简称：大参林 公告编号：2024-091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18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荔湾区龙溪大道410号大参林集团综合楼4楼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18
851,798,262
75.184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过半数董事推举，由董事柯国强主持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采取

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召开并表决。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彭广智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51,495,685
比例（%）

99.9644

反对

票数

230,880
比例（%）

0.0271

弃权

票数

71,697
比例（%）

0.0085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4 年半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22,125,103

比例（%）

99.7528

反对

票数

230,880
比例（%）

0.1885

弃权

票数

71,697
比例（%）

0.0587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所有审议议案已获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晓光、康冠兰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9日

证券代码：605567 证券简称：春雪食品 公告编号：2024-051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18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莱阳市富山路382号A1公司五楼第二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18
87,651,285
43.825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郑维新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开以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6,841,685
比例（%）

99.0763

反对

票数

800,300
比例（%）

0.9130

弃权

票数

9,300
比例（%）

0.0107
2、议案名称：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6,846,485
比例（%）

99.0818

反对

票数

795,300
比例（%）

0.9073

弃权

票数

9,500
比例（%）

0.0109
3、议案名称：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部分公司制度》的议案3.01 议案名称：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6,857,385
比例（%）

99.0942

反对

票数

784,200
比例（%）

0.8946

弃权

票数

9,700
比例（%）

0.0112
3.02 议案名称：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6,856,385
比例（%）

99.0931

反对

票数

784,200
比例（%）

0.8946

弃权

票数

10,700
比例（%）

0.0123
3.03 议案名称：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6,847,485
比例（%）

99.0829

反对

票数

795,100
比例（%）

0.9071

弃权

票数

8,700
比例（%）

0.0100
4、议案名称：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6,847,085
比例（%）

99.0825

反对

票数

795,100
比例（%）

0.9071

弃权

票数

9,100
比例（%）

0.0104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2

议案名称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新聘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196,098

比例（%）

86.5886

反对

票数

795,300

比例（%）

13.2530

弃权

票数

9,500

比例（%）

0.1584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均获得通过。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刘中贵、刘云飞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9日

证券代码：601778 证券简称：晶科科技 公告编号：2024-086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18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申长路1466弄1号晶科中心(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5
1,311,921,444

37.524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仙德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全体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07,915,478
比例（%）

99.6946

反对

票数

2,470,983
比例（%）

0.1883

弃权

票数

1,534,983
比例（%）

0.1171
2、议案名称：关于调整2024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27,626,706
比例（%）

85.9523

反对

票数

11,723,755
比例（%）

0.8936

弃权

票数

172,570,983
比例（%）

13.1541
3、议案名称：关于重新审议售电服务合同暨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4,769,979
比例（%）

99.1818

反对

票数

2,230,265
比例（%）

0.4864

弃权

票数

1,521,200
比例（%）

0.3318
4、议案名称：关于与关联方签署《能源管理协议》暨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5,028,761
比例（%）

99.2382

反对

票数

2,102,483
比例（%）

0.4585

弃权

票数

1,390,200
比例（%）

0.3033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议案名称

关于续聘 2024 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调整 2024 年度
担保计划的议案

关于重新审议售电服
务合同暨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关于与关联方签署
《能源管理协议》暨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54,515,478
274,226,706

454,769,979

455,028,761

比例（%）

99.1263
59.8067

99.1818

99.2382

反对

票数

2,470,983
11,723,755

2,230,265

2,102,483

比例（%）

0.5389
2.5568

0.4864

0.4585

弃权

票数

1,534,983
172,570,983

1,521,200

1,390,200

比例（%）

0.3348
37.6365

0.3318

0.3033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议案1、3、4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

通过；议案2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2、议案3、4涉及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晶科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已经回避表决；3、议案1、2、3、4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王菲、刘子妍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
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9日

证券代码：688767 证券简称：博拓生物 公告编号：2024-033
杭州博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途义路27号A幢110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8
38

48,715,840
48,715,840
46.6106
46.6106

注：上述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已剔除截至股权登记日
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215万股股份。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由董事长陈音龙

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7人，三位独立董事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其余董事均现场出

席；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三位监事均现场出席；

3、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费其俊先生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投入新项目、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继续

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8,694,019
比例（%）

99.9552

反对

票数

11,221
比例（%）

0.0230

弃权

票数

10,600
比例（%）

0.0218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并
将剩余募集资金投入新项
目、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继
续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118,019

比 例
（%）

84.3957

反对

票数

11,221

比例（%）

8.0241

弃权

票数

10,600

比 例
（%）

7.580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熊琦、夏铭阳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博拓生物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博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9日

证券代码：688616 证券简称：西力科技 公告编号：2024-036
杭州西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西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4
44

110,455,494
110,455,494
62.6628
62.6628

注：截止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 179,378,265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数
为3,108,677股，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故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76,269,588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宋毅然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杭州西力
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其中监事方莉以视频方式参会；3、公司董事会秘书周小蕾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0,356,932
比例（%）

99.9107

反对

票数

98,562
比例（%）

0.089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40,932
比例（%）

77.5738

反对

票数

98,562
比例（%）

22.4262

弃权

票数

0

比 例
（%）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该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并对中小投资者

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卢钢、季烨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西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9日

证券代码：688289 证券简称：圣湘生物 公告编号：2024-057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自愿披露
相关产品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产品人CYP2C19基因多态性核酸检测试剂盒
（PCR-荧光探针法）、人SLCO1B1基因多态性核酸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于近日收到由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医疗器械注册证》，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产品注册相关情况
注 册 人 名

称

产品名称

预期用途

注 册 证 编
号

注册类别

注 册 证 有
效期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人CYP2C19基因多态性核酸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探
针法）

本试剂盒用于体外定性检测人类外周血样本CYP2C19
基 因 多 态 性 ，可 检 测 多 态 性 类 型 包 括 CYP2C19*2(681G＞A)、CYP2C19*3(636G＞A) 和 CYP2C19*17(-806C＞T)。

国械注准20243401734
境内第三类体外诊断试剂

至2029年9月11日

人 SLCO1B1 基 因 多 态 性 核 酸 检 测 试 剂 盒
（PCR-荧光探针法）

本试剂盒适用于定性检测人类外周血样本DNA中 SLCO1B1基因的 388A＞G和 521T＞C
多态性位点的基因型。

国械注准20243401744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一）关于CYP2C19基因CYP2C19基因编码的CYP2C19酶的遗传多态性使不同个体间酶活性存在显著不同，CYP2C19*2、CYP2C19*3和CYP2C19*17是中国人群中较常见的等位基因，其中CYP2C19*2、CYP2C19*3可引

起基因编码的酶活性减弱，代谢药物的能力降低，而CYP2C19*17可引起基因编码的酶活性增强，从
而加快药物代谢。

氯吡格雷是一种前体药物，主要经CYP2C19酶代谢活化后发挥抗血小板效应，在被CYP2C19酶
代谢转化为其活性形式之前，该药品不具有抗血小板凝集的作用。因此CYP2C19直接影响氯吡格雷
的转化效率，导致疗效的个体差异。

此外，CYP2C19基因的多态性也会影响伏立康唑等抗真菌药物、奥美拉唑等质子泵抑制剂、西酞
普兰等抗抑郁药物的代谢，使药物对不同基因型人群的疗效和副作用有明显差别。因此，有必要进
行CYP2C19的基因检测并结合临床及时进行用药调整。

（二）关于SLCO1B1基因SLCO1B1基因多态性影响他汀类药物的血药浓度。SLCO1B1*5、*15单倍体型编码的OATP1B1
蛋白功能性降低，引起服用他汀类药物后血药浓度升高，进而增加肝转氨酶异常、肌病甚至横纹肌溶
解症等不良反应的发生风险。根据 SLCO1B1基因型选择他汀类药物进行个体化治疗可降低药物不
良反应的发生风险。

以基因检测为依据进行个体化用药指导，可以帮助临床医师个体化、差异化用药，从而提高药物
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防止严重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

近期，公司已连续上市六款药物基因组学系列产品，成功搭建起药物基因组学领域常用药物基
因检测的产品矩阵，可检测MTHFR、ApoE、SLCO1B1、CYP2C9＆VKORC1、ALDH2和CYP2C19基因多
态性，指导叶酸、他汀类药物、华法林、硝酸甘油、氯吡格雷等常见药物的安全合理使用，还可评估阿
尔兹海默症、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等疾病的患病风险，真正实现临床用药更精准、患病风险早识别，提
高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三、风险提示
上述产品获批后的未来业绩受市场拓展力度、品牌综合影响力及市场实际需求等多重因素影

响，产品销售及利润贡献具有不确定性，尚无法预测其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具体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9日

证券代码：002335 证券简称：科华数据 公告编号：2024-072
债券代码：127091 债券简称：科数转债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判决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3、涉案的金额：109,267,989.96元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本次诉讼判决为一审判决，判决如下：驳回石军、北京云聚天下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达道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全部诉讼请求。根据本次判决，该诉讼不会对
公司损益造成影响。本次判决为一审判决，涉案双方是否上诉尚存在不确定性，对公司本期利润或
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案号：(2024)京 02民初 108号）。现将有关诉讼案件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收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起诉状》（案号：(2024)京 02民初

108号），石军、北京云聚天下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及北京达道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起诉公司及中国平
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因申请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上述内容可详见公司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收到民事起诉状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9）。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4)京 02民初 108号）。判决如

下：
驳回石军、北京云聚天下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达道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88,139.95元，由石军、北京云聚天下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达道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

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及相关说明
除上述案件相关诉讼外，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

项。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诉讼判决为一审判决，根据本次判决，该诉讼不会对公司损益造成影响。鉴于涉案双方是

否上诉尚存在不确定性，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披露义务，并继续积极维护上市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合法权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一）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4)京 02民初 108号。
特此公告。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9日

证券代码：688575 证券简称：亚辉龙 公告编号：2024-058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9月27日(星期五)下午16: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为提高交流效率，公司现提前向投资者征集相关问题，欢迎广大投资者于2024年09月20日(星

期五)至09月26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投
资者关系邮箱 ir@szyhlo.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4年8月30日发布公司2024年
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
划于 2024年 09月 27日下午 16:00-17:00举行 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
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4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

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9月27日下午16: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胡鹍辉先生、董事兼财务总监廖立生先生、董事会秘书王鸣阳先生、独立董事刘登明

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加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4年09月27日下午16: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

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为提高交流效率，公司现提前向投资者征集相关问题，欢迎广大投资者于 2024年 09月 20

日(星期五)至09月26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
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投资者关系邮
箱 ir@szyhlo.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秘办
电话：0755-8482 1649
邮箱：ir@szyhlo.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9日

证券代码：000498 证券简称：山东路桥 公告编号：2024-102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购置办公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标的房产已交付尚未过户，公司已就标的房产办证及违约责任提起诉讼。标的房产18-25层因卖方山东润阳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阳置业”）债务执行，经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裁

定归申请执行人济南四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济南四建”）所有。公司正积极沟通相关
方，在不影响正常经营、不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下，继续推进后续统一办证事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7月3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拟购置房产的议案》，同意子公司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路桥集团”）向润阳置业购买其开发的晶石中心A栋房产（备案名称：润阳科技技术大楼A栋，
以下简称“标的房产”）作为公司办公场所。详见公司于 2018年 8月 1日、8月 18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子公司购置办公楼的公告》及《关于回复深
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公告》。根据相关规则，公司自2019年7月19日起在指定媒体每隔三十日发
布该事项的进展公告。

二、产权登记办理情况
公司正积极沟通济南四建等相关方，在不影响正常经营、不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下，继续推进后

续统一办证事宜。公司将积极督促润阳置业按照政府部门有关不动产转让和登记的政策要求协调
有关单位和部门办理标的房产过户登记，维护公司权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8日

证券代码：688819 证券简称：天能股份 公告编号：2024-050
天能电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9月25日(星期三) 下午 13:00-14: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4年09月18日(星期三) 至09月24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dshbgs@tianneng.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天能电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4年8月29日发布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4
年09月25日 下午 13:00-14:00举行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4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

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9月25日 下午 13:00-14: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总经理：杨建芬女士
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胡敏翔先生
证券事务代表：佘芳蕾女士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4年 09月 25日 下午 13:00-14: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09月18日(星期三) 至09月24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
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dshbgs@tianneng.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佘芳蕾
电话：0572-6029388
邮箱：dshbgs@tianneng.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天能电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09月18日


